（单位推荐版）

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
推  荐  书
	推 荐 单 位：
	

	候 选 人：
	


推荐单位须知
一、具有法人资格的高校、科研院所等机构可作为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的推荐单位。
二、推荐单位享有以下权利：
1．按要求推荐获奖候选人；
2．对奖项评选和奖励工作提出建议和意见；
    3．获得评奖相关资料，获知评奖最终结果；
    4．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工作委员会赋予的其他权利。
    三、推荐单位负有如下义务：
    1．认真填写推荐书，提供相关材料，保证推荐的客观公正和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；
2．应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工作委员会的要求，提供有关的补充说明或其他材料；

3．遵守规定，对推荐情况及所提供的材料不得泄露；

4．恪守学术道德和操守；

  5.作为单位推荐人应当承担的其它义务。
候选人情况
	姓   名
	
	性  别
	
	出生日期
	

	职   务
	
	职   称
	

	研究领域
	

	目前（或离退休前）所在单位
	

	显著成就（字数控制在1000字以内，主要介绍候选人弘扬中医药传统、发展中医药理论、钻研中医药典籍、创立中医药特色技法、传授中医药知识技能的显著成就）



推荐单位声明
    我单位竭诚推荐上述被推荐人为“岐黄中医药传承发展奖”获奖候选人，并郑重声明：本单位对被推荐人所做的介绍和评价是真实、公正的。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推荐单位联系方式：
	联 系 人
	
	电子信箱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手    机
	
	办公电话
	


